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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盲

    为保证船舶航行及作业安全，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及国际电信联盟的有关决议、建议，国家汉字编码

标准并结合汉字传愉的特点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提出。

    本标准由交通部通信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庞福文、孙文力、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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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奈伏泰斯（NAVTEX）系统技术要求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上中文奈伏泰斯（NAVTEX）系统的术语、技术特性、编码方式和工作特性。

本标准适用于水上通信业务的使用和管理，也适用于中文奈伏泰斯系统设备的设计和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312-1980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

    GB/T 16162 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术语

    1T 4604-1989直接印字电报设备性能要求

    1TU-R M. 476建议 海上移动业务中的窄带直接印字电报设备

术语和定义

    GB/T 16162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中文奈伏泰斯系统 chinese NAVTEX system
    在490 kH：或主管部门所规定的频率上，使用窄带直接印字电报手段用中文播发和自动接收水上

安全信息的系统。

3.2

    中文奈伏泰斯业务 chinese NAVTEX service

    在490 kHz或主管部门所规定的频率上，使用窄带直接印字电报手段用中文播发和自动接收水上

安全信息的业务。

3.3

    中文奈伏泰斯播发台 chinese NAVTEX sender

    能够发送中文奈伏泰斯信息的电台（以下简称播发台）。

3.4

    中文奈伏泰斯接收机 chinese NAVTEX receiver

    能够自动选择接收和打印（或显示）中文奈伏泰斯系统播发的水上安全信息的接收装置。

3.5

    奈伏泰斯汉字编码 NAVTEX chinese character code

    中文奈伏泰斯系统中用于传输汉字的一种编码方式。每个汉字或字符用3位英文字母表示。

3.6

    汉字错误率 error ratio of chinese character

    传输过程中产生错误的汉字数与所传输汉字总数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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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线性分组码 linear grouping code

码组中的信息码位和监督码位满足线性变换关系的码组。

4 技术特性

4.1 使用直接印字电报技术。播发的信号除符合ITU-K M. 476建议、JT 4604- 1989等有关直接印字

电报系统B模式的规定以外，同时根据汉字特有的传输要求采用线性分组码纠错编码方式。

4.2 中文奈伏泰斯系统所使用的频率为490 kHz或主管部门所规定的其他频率（国际NAVTEX广播

频率除外）。

4.3 信号的技术格式如下：

定相信号>10s 空 格I 13,13,13, B4 I回车十换行 I电文 ！NNNN！回车换行二次

定相信号>5s

ZCZC

ZCZC 空一格 I B,' B.' B,' B,！回车十换行 I电文 I NNNN！回车换行二次

发信结束

其中；ZCZC－一 定相信号的结束；

  B,B,B,B4— 技术编码；

        B,— 一播发台识别标志；

        B,－一 下列各种电报的分类识别字母：

              A：航行警告；

              B：气象警告；

              C：冰况报告；

              D：搜救信息；

              E：气象预报；

              L：航行警告（附加）；

              M至U：保留待定；

              V至Y：特别业务；

              Z：现无电报。

      B,B4— 每一类B,电报的序号，从01开始至99后再重新从01开始，但要避免使用仍然有效

                的电报编号。编号00只能用于特别重要的电报，如始发的遇险电报。

    电报电文格式如下：

ZCZC       B,B,B,B4

XXXX年XX月XX日XXXXBJT（报文制作时间）

（电文）

NNNN（电文结束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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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文奈伏泰斯播发台的性能要求

4.4.1 发信频率容差应不大于士10 Hz,

4.4.2 在无线电路上的调制速率是100 Bd。控制调制速率的设备时钟的精度应不大于30X10-'.

4.4.3 用FlB类发射，射频信道上的频移为170 Hz,

4.4.4 应使较高的发射频率对应“空号”（起始极性），较低的发射频率对应“传号”（终止极性）。

4.4.5 发射台的调制解调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a）输人阻抗为600 dZ ,输人电平为0 dBm;

    b） 输出阻抗为6000，输出电平不小于3 dBm;

    c） 频率为 1 700 Hz士85 Hz.

4.5 中文奈伏泰斯接收机的性能要求

4.5.1 应由射频接收、信息处理和印字（或显示）单元所组成。

4.5.2 其灵敏度应在用一个2 tV电动势串联一个50 SZ无感电阻时，汉字错误率应小于1%00

4.5.3 通过预置技术编码中的播发台识别符B,自动选择接收所需要的播发台。

4.5.4 除A,B,D和1.类强制接收的电报外，通过预置技术编码中的主题标识符B：自动选择接收所

需要的各类电报。

4.5.5 应能随时显示已设定的B�BZ选择的详情。

4.5.6 应具备避免重复打印已经收妥的同一电报的功能。

4.5.7 汉字错误率小于1%。即属电报完全收妥。打印并只存储技术编码B,BZB,B�

4.5.8 一般只有在正确无误地接收技术编码后印字机方能启动。印字机每行至少打印10个汉字。汉

字分辨率优于15X16点阵。

4.5.9 如果收到的汉字残缺，对应的汉字应打印一个“＊”号。打印纸用完应发出报警。

4.5.10 其内部至少存储30个技术编码标志，其标志存人72 h后，能够自动从存储器中消除。如果接

收到的技术编码超过存储量时，则应消除最先存储的内容。断电6h内所存储的技术编码应不会消除。

4.5.11 收到搜救信息时，应能向驾驶室发出报警。消除报警音只能人工操作。

4.5.12 射频接收、信息处理和印字单元应具有自检功能。

4.5.13 应具备以汉字方式显示接收机状态设置的功能。

5 编码方式

5.1 中文奈伏泰斯系统能够传输GB 2312-1980字库中所有的汉字和字符。

5.2 为提高信息传输效率，采用奈伏泰斯汉字编码方式，每个汉字由三个英文字母表示。

5.3 为保障系统汉字传输误字率优于1 YOo，对表示汉字的每个英文字母先进行4B/3Y码编码，构成线

性分组码的信息位，再取一个码组构成线性分组码的监督位，即

C27反26倪25召24口23口22口21d20反19C18口17口16415口14口13口12己11口10己，倪8在7

信息位 21比特
a6口5a4a3a2口1a0

监督位 7比特

5.4 具体汉字编码和纠错方式由主管部门确定。

6 工作特性

6.1 各播发台共用一个频率，在主管部门协调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中文水上安全信息播发。

6.2 播发台的发射功率应调整到只覆盖本台预期的服务区域范围，同时必须配备监控装置，以便监听

本台播发的信号质量和格式，并确认频率未被占用。

6.3 播发台各类电报编辑处理程序

6.3.1 在规定的播发时间内，各类电报的播发次序与收到的次序相反，即后收到的先播发。销号电报只



cs/T 18766-2002

应播发一次，已被注销的电报应不再在广播中出现。

6.3.2 航行警告

    a) 来自航行警告协调人的中文航行警告，依据电文优先级别，按照规定的播发程序予以播发；

    b） 只要该航行警告处于有效期，在规定的播发时间内应一直予以重复播发。

6.3.3 气象警告和预报

    。）气象警告通常在规定的T作时间内播发；

    b）二气象预报一般每天播发两次。

6.3.4 搜救信息

    中文奈伏泰斯业务不适用于遇险通信。但为了使水上人员警惕和了解遇险情况，始发的遇险电报应

使用Bg二D，并可用B,B；二00,

6.3.5 现无电报

    播发台无报播发时，可以利用这一方式确认发信机在规定的播发时段内工作是否正常。

6.4 播发电报的优先次序有三种级别；紧急、重要和日常警告。

6.5 播发台收到新的警告后的第一次播发时间，按优先级别分别是：

    a) 奈伏泰斯紧急警告— 在奈伏泰斯系统中需立即播发的警告。播发台要立即监听工作频率，如

        果频率空闲立即播发；如果频率被占用，则联系正在发信的播发台要求其中断发射，待频率空

        闲立即播发。

    b) 奈伏泰斯重要警告－一在奈伏泰斯系统中，当频率未被占用时，在其后的可能时间内播发的

          警告。

    c） 奈伏泰斯日常警告一一在奈伏泰斯系统中，可在下一个规定播发时间播发的警告。


